
深发改规〔2020〕1号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深圳市

2019-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

实施细则》 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关

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(财建

〔 2019〕 138号)、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

革委关于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通知》(财建〔2019〕 213

号) 等文件要求，规范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

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我委制定了《深圳市 2019-2020年新

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细则》。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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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年2月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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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须在达到申请条件后12个 月内申报。本实施细则有效期为 5

年。

(二 )本细则实施后，符合 2019年度以前政策但尚未提交

补贴申请的，参照本细则规定办理其申请、审核及拨付手续。

(三)市发展改革部门将根据国家、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
财政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、产业发展、推广应用规

模、成本变化等因素，适时调整申报条件、补贴标准和审核流程，

并按程序报送市政府同意后发布调整后的规定。

(四 ) 本实施细则由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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